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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文件 
 

 

合建〔2019〕255 号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

灾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提高我市房屋建筑工程抗震防

灾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现就做好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管

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建筑工程，应严

格落实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要求，按照工程建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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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标准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和验收。 

（一）严格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制度，施工图审查机

构应当将抗震设计作为重要审查内容，审查合格后发放《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政府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初步设

计文件应对抗震设防内容进行说明，并对抗震设计内容进行审

查，重点审查建设场地的适宜性和安全性。 

（二）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

工，建设单位、项目咨询管理单位、监理单位、质量监督机构应

将抗震施工质量作为监理、监督的重点，将抗震设防质量作为房

屋建筑工程验收的重要内容。 

二、应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抗震超限、绿色建筑、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加固改造及采用减隔震技术的建筑工程的抗震设防

管理。承担抗震超限、装配式混凝土和减隔震建筑工程的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具备国家规定的相

应资质；项目结构专业设计负责人应具备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

业资格。具体要求： 

（一）人员密集场所建筑工程。按照《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

和《合肥市防震减灾条例》规定要求，我市新（改、扩）建学校、

幼儿园教学用房、学生宿舍、食堂，医院医疗建筑，养老院老人

用房，大型商场，公共娱乐场所，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

设工程，应当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0.10g）基础上提高一

档取值（0.15g）计算地震作用，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采取抗震措施。学校、幼儿园、医院、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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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应优先采用减震隔震技术。 

（二）超限建筑工程：

1.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应向市城乡

建设局提出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申请，并提交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报告》等材料。市城乡建

设局初审合格后转报省住建厅窗口(行政审批办公室），省住建厅

组织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进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建设单位自领

取省住建厅行政许可批文 5 个工作日内将《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审查行政许可文件》和《审查意见》提交市城乡建设局。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意见进行施

工图设计。 

2.其他超限建筑工程。结构布置属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规定的特别不

规则建筑工程，高宽比大于 4 或大于非隔震结构高宽比规定的隔

震结构建筑工程，房屋高度、规则性、结构类型、结构装配方案

和预制构件连接类型等超过《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

规定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应在进行施工图设

计前，组织抗震设防专门研究和论证，相关情况应在 3 个工作日

内告知市城乡建设局。特别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尚应进行抗震

设防专项审查。 

（三）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居住建筑应采用装配整体式

混凝土结构；农房建设中优先采用装配式轻钢结构。 

1.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地下室、顶层屋盖、剪力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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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加强部位剪力墙和框架结构首层柱应采用现浇混凝土。装配

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宜采用减震隔震技术。 

2.装配整体式结构接缝应采用湿式连接，采用预制构件与后

浇混凝土相结合的连接方式，采用其他连接方式时应进行专项研

究和论证；竖向承重预制构件的受力钢筋的连接优先采用钢筋套

筒灌浆连接方式。外挂墙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宜避开主体结

构支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塑性发展区域。 

3.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单位应加强材料检验、生产过程及运

输等环节控制；施工单位应组织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专家评审，

加强人员培训，严格控制套筒灌浆连接施工质量；监理单位应加

强构件进场检验，对灌（座）浆料、灌浆套筒连接接头、灌（座）

浆料抗压强度试块严格见证取样，对构件安装和灌浆过程进行旁

站；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将灌浆质量、钢筋接头质量、非承重墙

板连接以及预制混凝土与现浇混凝土结合面的结合质量作为质

量监督重点。 

（四）绿色建筑工程。绿色建筑宜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

并合理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二星级绿色建筑，其关键构件的抗

震承载力应不低于“中震不屈服”，竖向构件的受剪截面应满足

“中震截面限制条件”，或采取减震隔震技术。三星级绿色建筑，

其关键构件和普通竖向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耗能构件的受剪承

载力均应不低于“中震不屈服”抗震性能水平，或采取减震隔震

技术。 

（五）加固改造建筑工程。因改变原设计使用性质，导致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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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增加或需提高抗震设防类别的，房屋建筑产权人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设计资质的单位按现行标准进行抗震鉴定和验算。经具有相

应资质的单位鉴定需抗震加固的建筑工程，产权人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抗震加固设计与施工。经鉴定需

抗震加固的房屋建筑工程在进行装修改造时，应当同时进行抗震

加固。需要进行工程检测的，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检

测。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抗震加固时,应当优先采用减震隔震技术。 

既有结构进行改建、扩建或加固改造时，须重新进行设计。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应符合现行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六）减震隔震建筑工程： 

1.设计单位应编制减震隔震设计专篇，并对减震隔震装置的

技术性能、施工安装和使用维护提出明确要求；减震隔震装置由

专业厂家进行设计和制造，厂家提供的减震隔震装置应当满足结

构设计的要求。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重点对结构体系、减

震隔震设计专篇、计算书和减震隔震产品技术参数进行审查；施

工单位应编制减震隔震装置及其构造措施专项施工方案，通过专

家论证后方可进行安装施工；监理单位应在减震隔震装置安装过

程进行旁站。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大对采取减震隔震技术的房

屋建筑工程的巡查力度。 

2.减震隔震产品必须通过型式检验、标注有效使用年限。施

工安装前，由施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

合格后方可使用或安装。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生产厂家编制减震隔震工程使用说明书，与竣工图同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管理的通知 合建〔2019〕255号- - 副本
	组合 1
	合建〔2019〕255号 排版

	组合 12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屋建筑工程抗震管理的通知 合建〔2019〕255号 - 副本
	6




